
南国都市报11月9日讯（记者 林文
泉实习生黄叶）雇佣保姆到家中从事家

政服务，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女保姆

与男雇主发生感情关系，并大额借款不

还，分手后男雇主还能讨要回借款吗？

近日，临高法院审理一起该类型的案

件，判决保姆还钱。

家住临高的王先生是一名单亲父

亲，带着儿子小王一起生活，但是工作

的繁忙让他对儿子照顾有点力不从心。

在朋友的介绍下，王先生找了阿丽来家

里当保姆，每个月给阿丽5000元工资。

阿丽来到王先生家后，将王先生家

打理得井井有条。在相处中，王先生对

阿丽日久生情，阿丽也没有拒绝王先

生，两人成了男女朋友并开始同居。在

同居过程中，阿丽以自己拖欠信用卡贷

款需要还款、孩子上学需要费用以及其

在海口某学校开设学生托管所需要资金

为由，陆陆续续向王先生多次借款共计

18万余元。之后，阿丽通过微信转账偿

还王先生借款5.6万余元。

在借款期间，王先生因为生意原

因，急需资金周转，便想让阿丽还款，

可阿丽借口称钱都放在生意上要等有现

金才能还款。随后，阿丽自己写了结算

单，写明她总共向王先生借款18万余

元，已还王先生5.6万余元，还欠王先生

13万余元。写完结算单后，阿丽确定了

还款日期，但到了还款时间却一拖再

拖。其间，两人的感情也开始破裂，最

终以分手告终。王先生多次追讨无果，

无奈之下将阿丽起诉至临高县人民法院。

法庭上，阿丽称自己没有向王先生

借款，也没到王先生家当过保姆，王先

生出示的微信转账只是同居期间的共同

支出而已。王先生在庭上出示的录音，

是因为王先生每天打电话、发微信及短

信给她，她为了缓和气氛才说出了录音

的内容，不是她的真实意思表示。随

后，阿丽在庭上出示了她帮小王交学费

的1万余元单据。

临高法院认定，在王先生、阿丽二

人同居关系存在期间，阿丽向王先生借

款共计13万余元，案外人通过银行转

账将4万余元转给阿丽，阿丽共计向王

先生借款18万余元。阿丽对上述借款

均没有约定偿还期限，对支付利息也没

有约定。其间，阿丽帮王先生的儿子交

纳了学费1万余元，法院认为应从借款

中扣除。

南国都市报11月9日讯（记者 林
文泉通讯员罗凤灵庄欢）儋州市男子

张某为牟利，非法改装、售卖180部

“偷拍神器”，一审法院以非法生产、

销售窃照专用器材罪，判处张某有期

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依法

没收其违法所得。宣判后，张某不

服，提出上诉。近日，海南省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主审法官通过法律释明和

教育，张某主动申请撤回上诉。

2022年的一天，张某在网上发现

“商机”，可以通过销售改装摄像头位置

的手机来赚钱，便自学改装。2022年

11月至2023年11月，张某多次生产、

销售改装用于偷拍的手机180部，获利6

万元。2023年11月6日，张某被抓获，

民警当场查扣电脑主机、打印机、手

机、平板电脑及拆装工具等一批物品。

经鉴定，送鉴器材是窃照专用器材。

一审法院认为，张某违反法律规

定，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

用器材罪。张某上诉后，海南二中院

经审理认为，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

当，审判程序合法。张某在上诉期满

后申请撤回上诉符合法律规定，海南

二中院遂准许张某撤回上诉。

我国禁止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

照专用器材。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

用器材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经

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许可后方可生产、

销售；非法使用此类器材也是被法律法

规所禁止的，消费者不要随意在网上购

买、使用，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刑事

责任；在日常居家、旅游出行时，如发现

有被窃听、窃照的情况，要积极向公安

机关举报线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南国都市报11月9日讯（记者 林
文泉实习生黄叶）中介人员帮助企业

拿下合作项目，按约定收取劳务费，但

追讨剩余货款不顺利，企业可以收回劳

务费吗？近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审理一起中介合同纠纷案件，判决中

介无须退还服务费。

2021年7月，马某指导卖方甲公司

向买方乙公司报价，甲公司承诺按照路

沿石2.5元/米的价格向马某支付中介

费。2021年11月，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

总金额约33万元《彩砖销售合同》，先行

支付2万元，尾款2022年2月前付清。

2022年 7月，经多次催促马某讨

债，乙公司仍未支付货款，甲公司遂提

起诉讼，要求马某退还劳务费 1.8 万

元。在本案二审审理期间，根据另案判

决，乙公司已向甲公司付清剩余尾款。

海南一中院审理认为，被告取得

1.8万元是居于提供媒介服务取得的报

酬，符合中介合同的特征。无证据表明

被告负有积极为原告向案外人追讨货

款的义务。二审期间，乙公司已付清货

款，不再存在甲公司主张的“条件不成

就退回中介费用”的事由。据此，法院

最终驳回了甲公司的诉讼请求。

南国都市报11月 9日讯（记
者 符彩云 文/图）“下午 1 点左

右，我开着车经过这里，突然感

到重心一偏，车就翻了。”11月9

日，司机姜先生开着一辆拉土的

十轮卡经过三亚商品街一巷港华

广场附近时，路面发生塌陷，导

致该车侧翻被困，所幸无人受伤。

11月9日下午4时30分，记

者在现场看到，侧翻卡车依然被

困在路边，该车左后轮陷进一个

两米左右的洞坑，车上的土倾洒

在地。三亚交警在疏导车辆，维

持秩序，市政抢修车辆正在作业。

“我们1点多接到通知后，立

即安排人员和车辆到场，及时拉

起警戒线，并配合三亚交警支队

做好安全警示工作，同时对管网

状态进行预判。如果下午6点前

卡车能被挪走，我们将连夜检

测管网，如果确定是管网问题造

成的，我们将及时抢修，尽快修

复路面。”三亚环农集团污水管网

公司总工程师林利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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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塌陷货车被困

在三亚商品街一巷港华广场附近，路面发生塌陷，货车侧翻被困

临高法院认为，王先生分别通过

微信转账等方式将借款共计17万余元

支付给阿丽，无论王先生和阿丽是雇

佣关系还是男女朋友关系，双方之间

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并

且王先生和阿丽已经进行了结算，并

由阿丽亲笔出具一份清单给王先生，

确认阿丽已经偿还王先生借款 5.6 万

余元，临高法院确认了阿丽尚欠王先

生借款11万余元。

王先生和阿丽虽没有约定借款期

限，但王先生已经通过电话等方式多

次要求阿丽偿还借款。

最终，临高法院判决阿丽在 10 日

之内偿还王先生借款11万余元。

三亚商品街一巷

法院判决

法院释法

海南一中院表示，中介合同是中介

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

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

报酬的合同。中介合同的目的是促成

合同的订立使委托方获得与他人缔约

的初期目的，他人是否按照其他合同约

定履行义务属于其他法律关系，委托方

有权依据相关合同主张权利，除非中介

合同各方特别约定以履行完合同义务

为促成中介合同的前提条件，否则应以

委托方达成的初步委托目的为准。

法官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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